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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职纪[2015]1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献华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★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

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

关于组织开展全院党员学习《中国共产党 

廉洁自律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 

处分条例》知识竞赛活动的 

通   知 
 

各党总支： 

2015 年 10 月 18 日，中共中央印发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准侧》）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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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《条例》）。为抓好《准则》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，促进全院

党员廉洁自律，模范遵守党的纪律，根据市纪委、市委组织部和

市委宣传部的安排部署，决定在全院党员中开展学习《准则》、《条

例》知识竞赛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竞赛内容 

《准则》、《条例》相关内容。 

二、竞赛方式 

（一）报纸竞赛 

12 月中旬，眉山日报统一刊发竞赛试题，开展《准则》、《条

例》知识竞赛。各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参加答题，并于 2016 年 1

月 4 日前，向纪检监察室报送组织党员参加竞赛活动情况（包括

统计数据情况），汇总后上报市纪委。 

（二）新媒体竞赛 

12 月下旬，从“廉洁四川”网站、“廉洁四川”微信下载竞

赛试题，各党总支在官方网站、微信、客户端等新媒体推送竞赛

链接，并组织发动党员参与答题。 

（三）电视竞赛 

12 月 14 日前，机关党总支、师范教育系党总支各组建 2 支

代表队，农业技术系党总支和中职部继教部党总支合并组建 1支

代表队，其余党总支各组建 1支代表队（每个代表队由 3 名党员

队员组成，其中：队长 1名，男女队员至少各 1名，八级职员或

中层干部不少于 1 名）。各代表队参加学院于 12 月 18 日组织的

学习《准则》、《条例》知识竞赛。本次知识竞赛分设一等奖 1名，

二等奖 3 名，三等奖 4名。与此同时，学院组队代表市教育系统

参加市纪委、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宣传部举办党员学习《准则》、《条

例》知识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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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各党总支要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《准

则》、《条例》原文，积极组织党员参加答题竞赛（确保全覆盖），

组建代表队参加知识竞赛。各党总支组织党员学习情况和参赛情

况纳入目标考核范畴；未参加答题竞赛或答题竞赛成绩不合格的

党员要进行批评教育，不得推荐为各类先进个人或考核优秀。 

（二）认真做好学习竞赛活动组织工作，知识竞赛日常组织

协调和竞赛会场工作由纪检监察室负责，党员思想发动和督促检

查工作由组织部负责，党员参加活动的组织情况和宣传报道工作

由宣传部负责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

      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

      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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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市纪委、学院党委 

中共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14 日
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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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共印 3 份） 

 


